靖江市农业农村局文件
靖农〔2020〕17号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陈焕新

关于请求安排村级代理会计报酬
及第三方委托代理经费的报告
市政府：
根据市委、市政府创新农村集体三资创新工作部署，为加强我市村级会计委托代理中心人员、规范村级代理会计薪酬待遇，全面推行第三方监理“双轮驱动”模式有效开展，现提请市政府同意安排补助经费296.627495万元（其中代理会计薪酬170.222795万元，代理会计考核工资49.6047万元，第三方委托代理服务费76.8万元）。由市财政予以拨付。
以上报告，当否，请示复。
靖江市农业农村局
2020年1月20日
（联系人：周俊峰   联系电话：13228751688）
抄送：市财政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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